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0日
    府行救字第 1140182255 號
訴願人：林o朋                 南投縣竹山鎮大o街ooo號
原處分機關：南投縣竹山鎮公所
訴願人因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案，不服原處分機關114年6月12日竹鎮農字第1140010871號函處分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：
    主 文 
訴願駁回。
事 實
緣訴願人114年5月12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核發坐落南投縣竹山鎮oo段oo地號土地(以下稱系爭土地)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，並於114年6月5日辦理實地勘查，現況為約3-4層樓高之蘋婆及無患子樹木數株(以蘋婆為主)，其樹冠外觀呈自然生長之圓形，樹體無修剪及矮化痕跡，雖屬可供人利用之樹種，然顯於無人為干預之狀態下生長多年，並有照片為佐，原處分機關就現地情況作成勘查紀錄表及審查表，並以114年6月12日竹鎮農字第1140010871號函送審查結果，不予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。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，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。
理 由
1、 訴願人訴願意旨略以；(一)本人土地種植的是蘋婆及無患子，並無其他雜木和雜草，這兩種皆是高大樹種並非矮小的果樹，且每年都有除草、採收、食用和使用。(二)本土地上高大蘋婆及無患子已成森林，具有調節氣候、鳥類居住的保育功能，應合乎農業使用。(三)經辦人員將農業使用範圍，僅限於耕作稻米、香蕉、仙草、蔬菜…等短期作物，而果樹類如龍眼、蘋婆、無患子…等高大果樹(有沒有認真管理，是另一層次了)，就不是農業使用範圍了，法律是這樣規定的嗎？況且本人在該土地上種植果樹而非建房屋或工廠。(四)土地的使用分類，分為住宅用地、工業用地、農業用地、政府機關用地，而且是整批的劃分，很少有單地號土地，在整批使用中被特別劃分出來，原處分機關評定本人該筆土地為非農業使用，那麼可否明確指定土地為住宅用地或工業用地，將來可以建築房屋或工廠。
2、 按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第4條第1款規定：「農業用地符合下列情形，且無第五條所定情形者，認定為作農業使用：一、農業用地實際作農作、森林、養殖、畜牧、保育使用者；其依規定辦理休耕、休養、停養或有不可抗力等事由而未使用者，亦得認定為作農業使用。」，合先敘明。
3、 訴願人稱：「土地種植蘋婆及無患子，每年都有除草、採收、食用和使用」，惟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(現為農業部)108年11月12日農企字第1080247425號函釋略以：「故農業用地種植花卉、盆栽、草皮、樹木等，如為常態性、經濟性之農業生產，以供應市場之需求，屬農業使用範圍。」，系爭土地依實地勘查為，現況樹木高大且多年無人為干預之情形，難認訴願人以藉由栽培方法發揮現地果樹之生產潛能，並出售農產品供應市場產生經濟效益，而不屬於農業使用範圍。
4、 另訴願人所稱「已成森林」、「保育功能」等情：惟查(一)按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(現為農業部)105年7月11日農企字第1050715872號函釋略以：「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表1規定，農牧用地得容許做林業使用，其許可使用細目限於『造林、苗圃』，……又『造林』認定方式依本會林務局89年11月22日89林政字第891622926號函明示，係指所植林木符合該局所定之樹種、造林木已達3年生以上、成活率70%以上等條件。」、平地造林直接給付及種苗配撥實施要點第17點附表-平地造林樹種及每公頃栽植株數基準表所示，蘋婆並非造林樹種，無患子雖為造林樹種且生長長達3年以上，惟種植密度明顯不足附表所定之每公頃1500株(按：系爭土地面積為462.51平方公尺，換算須種植69株，方符合平地造林標準)，難認系爭土地為造林使用。(二)行政院農業委員會(現為農業部)93年2月2日農企字第0930105021號函釋略以：「查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2款明定『農業使用：指農業用地依法實際供農作、森林、養殖、畜牧、【保育】及設置相關之農業設施或農舍使用者。』所稱【保育】應係指為維護國土保安、水土保持等需要而設置之設施。」，與訴願人所稱「調節氣候、鳥類居住的保育功能」涵義有所不同，亦難認系爭土地為保育使用。
5、 又本會於114年10月8日就本案，簽請農業發展條例之主管機關本府農業處表示意見，回復略以「說明：二、查農業用地需符合作農業使用之認定，始得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(以下簡稱農用證明)。有關『農業使用』之定義，依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2款規定『指農業用地依法實際供農作、森林、養殖、畜牧、保育及設置相關之農業設施或農舍等使用者。…』行政院農業委員會(現農業部)並定有『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』作為執行依據，…三、查林o朋君訴願理由，說明如下：(一)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表1規定，農牧用地得容許作林業使用，其許可使用細目限於『造林、苗圃』，另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(現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)89年11月22日89林政字第891622926號函釋略以：『有關林業用地地上所植林木樹種符合本局所規定之樹種，且經完成造林(除地除外)、造林木已達3年生以上、成活率在百分之70以上者，不論是否兼植一般農作物或果樹，本局認為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項第12款所稱之森林使用……茲再補充說明如未完成造林，但天然林木覆蓋良好，可視同完成造林。』，惟按農業部(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)99年12月2日農企字第0990172733號函說明二略以『…或崩塌地演替初期自生草地等，係為維護生態環境而不作人為干擾，非因土地所有人未予造林或疏於經營管理致生雜草者，得視為保育使用，亦屬農業使用之一種。…』爰查本縣竹山鎮公所檢附114年6月5日現勘照片，部分蘋婆及無患子樹外具攀藤性植物，顯疏於經營管理致生雜草，尚不屬農業使用。(二)另按農業部(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)93年2月2日農企字第0930105021號函說明略以：『…所稱【保育】應係指為維護國土保安、水土保持等需要而設置之設施。…』，惟與訴願人所稱之保育『調解氣候，鳥類居住』涵義有所不同。四、綜上，訴願人主張其土地上作物符合農業用地依法實際供森林及保育等，與農業部相關解釋函有違，尚不符合『農業使用』之定義。」。
6、 綜上論結，原處分機關處分並無違誤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
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張 國 楨   

   委員 黃 啟 修

   委員 陳 錦 白            

   委員 賴 政 忠

   委員 許 玉 鈴

   委員 陳 美 秀

   委員 林 倖 祺

   委員 蔡 明 志
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國   114   年  12  月  30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 長  許 淑 華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(地址：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）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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